
教育部獎勵科技大學及技術學院設立區域教學資源中心計畫要點 

民國 104 年 12 月 11 日 修正 

一、目的： 

    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為獎勵科技大學及技術學院（以下簡稱技職 

    校院）設立區域教學資源中心（以下簡稱資源中心），建立教學卓越 

    績優學校之典範推廣、經驗傳承與資源共享平台，整合運用區域內各 

    校可供分享之教學資源，協助資源不足學校營造優質之教學環境，協 

    助教師專業成長，調整及改進課程，提升大學教學品質及學生學習成 

    效，特訂定本要點。 

二、資源中心之任務及功能： 

 (一)前點所定資源中心，應由一所中心學校與數所夥伴學校共同組成， 

   以鄰近區域之學校整合設立為原則；其任務及功能如下： 

  １、協助夥伴學校完成教育部獎勵科技大學及技術學院教學卓越計畫 

    所定教學制度面之基本建置工作。 

  ２、發展跨校學程。 

  ３、優質教材（含具有臺灣特色之教科書）之開發及推廣，並將該教 

    材上網公開，供各校運用。 

  ４、建立夥伴學校、資源中心間教學資源整合及鄰近地區社會相關資 

    源共享機制。 

  ５、其他有助於提升教學品質之相關措施。 

 (二)經本部核定設立之資源中心，應積極引導區域內其他學校參與成為 

   夥伴學校，及邀請其他資源中心提供資源分享。 

 (三)獲本部「邁向頂尖大學計畫」補助之學校，應加入所在地區資源中 

   心。 

三、申請資格： 

 (一)擔任中心學校者應為通過年度「獎勵科技大學及技術學院教學卓越 

   計畫」（以下簡稱教學卓越計畫）審查，且有意願成立資源中心之 

   公私立技職校院。 



 (二)基於政策需求，必要時得由本部主動邀請教學卓越計畫執行績優學 

   校，或已獲本部「邁向頂尖大學計畫」補助之學校，擔任中心學校 

   ，或成立具備特定功能，可整體提升教學成效之資源中心。 

四、申請程序： 

 （一）依本部公告之申請期限提出申請。 

 （二）由中心學校及夥伴學校共同研擬訂定計畫，並由中心學校統一向 

    本部提出申請。中心學校應取得各參與學校之合作意願書，明確 

    訂定資源中心之設立目標與功能，並舉出區域內及其他資源中心 

    可供分享之教學資源與設施，且調查夥伴學校在提升教師教學發 

    展與學生學習成效等面向上之供給與需求，以利進行區域內資源 

    整合、典範轉移與經驗分享之合作模式。 

五、規劃期程： 

 (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之夥伴學校申請補助以二年為規劃期程。 

 (二)區域教學資源中心之中心學校申請補助以四年為規劃期程。 

六、計畫內容： 

 （一）計畫摘要。 

 （二）區域分析： 

      1.資源中心區域範圍內之學校分析。 

      2.資源中心涵蓋之夥伴學校及特性分析。 

      3.資源中心範圍內及其他資源中心可供分享之重要教學資源調查與 

        分析。 

      4.資源中心夥伴學校在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等面向需求之調查與分 

        析。 

 （三）資源中心組織架構： 

      1.中心學校：說明學校現況及符合擔任中心學校之條件及資格。 

      2.夥伴學校：夥伴學校與中心學校合作優缺點（SWOT）分析，並根 

        據分析結果提出發展策略及行動方案。 



      3.指導委員會：資源中心應成立指導委員會，由參與學校之校長或 

        副校長共同組成，以中心學校校長擔任召集人，負責督導資源中 

        心業務推動事宜，並應建立產、學、研等專家代表諮詢機制。 

      4.推動工作小組：為利資源中心事務之推動，應設推動工作小組， 

        由各參與學校指派之一級行政主管共同組成，並置專任主管一人 

        及專職工作人員若干人，負責執行資源中心業務。 

      5.各參與之夥伴學校應有專責聯繫之窗口，協助推動資源中心業務 

        ，進而推動各項校內教學品質提升措施。 

 （四）資源中心運作架構： 

      1.資源中心組織分工及人力配置（包括夥伴學校）。 

      2.資源中心擬聘人員之背景資料（包括夥伴學校）。 

      3.區域教學資源分享平台之架構、主要內容及管理機制。 

 （五）資源中心應參酌區域內夥伴學校特性、需求及相關資源之提供， 

    敘明年度工作計畫。 

 （六）資源中心預期效益及管考機制（除可供管考計畫執行進度之投入 

    面與產出面量化指標外，並應明列可供每年度具體檢視計畫執行 

    成果與產生效益之質化、量化績效指標）。 

 （七）資源中心之永續發展機制。 

 （八）可能遭遇困難及解決方法。 

 （九）資源中心經費需求，並說明補助經費與計畫經費有落差時，資源 

    中心執行計畫之優先排序。 

 （十）曾獲本補助之資源中心學校，應就歷年辦理情形，提報執行成果 

    （包括獲本部經費補助情形）。 

 （十一）檢附學校相關法規辦法、調查表式、分析報告、課程規劃及其 

     他補充資料，其得提供線上文件及連結網址，以供檢視。 

七、審核程序： 

  由本部組成審核小組，就各申請案件進行審核，審核過程中得邀請學 

    校列席說明，必要時得赴學校進行實地訪視。 



八、審核基準： 

 (一)資源中心組成架構及推動機制之妥適性。 

 (二)資源中心內教學資源之盤點、整合、分享、互補程度。 

 (三)中心學校及獲教學卓越計畫補助之夥伴學校，協助其他夥伴學校提 

   升教學品質、強化學習成效、改善課程規劃之措施與機制。 

 (四)資源中心計畫內容之預期效益（須能產生跨校綜效，滿足跨校學生 

   之重要學習需求，並具有足夠之學生或教師跨校受益規模）及可行 

   性。 

 (五)績效指標、預算編列、管考機制之合理性、完備性及嚴謹性。 

 (六)資源中心之永續發展機制。 

九、績效考評及淘汰機制： 

 （一）中心學校應建立管考機制。 

 （二）本部將定期追蹤資源中心運作狀況，辦理成效考核，並提供相關 

    意見供資源中心參考。必要時得邀請資源中心（含中心及夥伴學 

    校）列席報告或前往學校實地考評。考評結果做為未來年度是否 

    繼續補助及補助額度之重要參考依據，必要時得要求更換中心學 

    校。 

 （三）各資源中心應於年度計畫結束後一個月內，填具成果報告提報本 

    部考核。 

十、經費使用原則： 

(一) 補助經費包括中心學校保留作為統合推動之經費及該區域內未獲得 

        教學卓越計畫之夥伴學校之經費，並應由中心學校分別按本部核定 

        經費執行。未獲得教學卓越計畫之夥伴學校應提出改善教學品質之 

        計畫，計畫內容應符合教學卓越計畫之申請基本條件，並包括計畫 

        執行成果分享之機制，經審查通過後，得請撥補助經費。中心學校 

        應負責經費執行之管控及核結。 



(二) 已獲得本部邁向頂尖大學計畫及教學卓越計畫經費補助之學校，其 

        為中心學校者，本部僅補助支應中心運作及統合所需經費；其為夥 

        伴學校者，除因應本計畫增聘之專任行政助理之人事費用及實際執 

        行本計畫跨校性計畫，得於中心學校保留作為統合推動經費內申請 

        補助外，本部不再予以經費補助。區域內夥伴學校（尤其是獲教學 

        卓越計畫之學校）對資源中心之配合、貢獻及參與程度，將納入次 

        一年度教學卓越計畫審查計分之重要考量。 

(三) 本計畫各年度總經費之經常門、資本門比率，得由本部彈性調整， 

        並逐年降低資本門經費所占比率。經本部核定之各校經常門、資本 

        門經費，除配合款外，不得再調整流用。 

(四) 學校（包括中心學校及各夥伴學校）應提出相對應之自籌款支應， 

        並不得低於本部核定補助額度之百分之十。學校配合款未依原計畫 

        預算支出或提供者，視學校配合情形刪減下一年度之補助經費。 

(五) 本補助供學校提升教學品質並建立完善配套措施，不得使用於附屬 

        機構。經費項目不得包括新建校舍建築、與教學無關之設備經費、 

        新聘編制內師資、行政管理費與內部場地使用費、本機關人員出席 

        費、稿費、審查費、工作費、主持費、引言人費、諮詢費、編制內 

        人員加班費及對學生之獎助（包括學校給予學生之各項公費、獎助 

        學金）。 

(六) 學校得以全校整體性考量，彈性運用經費，包括聘請短期任教之教 

        師、配合改善教學環境所做之硬體補強整修等，並得運用於聘用編 

        制外之人員或編制內人員（不包括行政人員）除法定給與外之各項 

        人事費支出（指延聘國內外知名學者、專家、技術人員、博士後研 

        究人員之薪資及延聘國內、外一流師資擔任特聘職教授等），本經 

        費使用如用以延聘國外優異教師，任教期間最高薪資得比照其於國 



        外之待遇支領，以提升教學品質，各項人事費彈性薪資及給與要點 

        應完成校內程序後，始得據以實施。 

(七) 延聘國外優異教師之經費，國立學校應依各機關聘請國外顧問、專 

        家及學者來臺工作期間支付費用最高標準表之基準訂定；私立學校 

        得依上開行政院基準，或由學校自定基準，如由學校自定基準者， 

        得核給項目包括國內外交通費、住宿費、酬金（包括演講費、審查 

        費、諮詢費、顧問費等，依其工作執行項目核支，以不重覆支付為 

        原則）、保險費及其他（例如配偶之來臺機票款等）。學校自定基 

        準超出上開行政院基準部分，應由學校配合款勻支。 

(八) 因應本計畫聘用專、兼任研究人員、行政助理及教學（研究）助理等 

        編制外專案計畫工作人員之待遇，依下列規定辦理： 

１、 專任人員：依學校自行訂定之標準核支。 

２、 兼任人員：得依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兼任助理費用支給標準表 

             核支。但超出本部補助經費編列基準者，應由學校自籌款勻支。 

３、 各計畫所聘用專任研究人員、行政助理及教學（研究）助理之人事 

             費用應包括勞、健保費、勞退基金（離職儲金）。 

４、 學生擔任本計畫兼任助理之相關權益保障，應依本部專科以上學校 

             強化學校兼任助理學習與勞動權益保障處理原則辦理。學習型助理 

             支給之獎助學金，或僱傭型助理支給之薪資、勞健保及勞退基金（ 

             離職儲金費用）等經費，得由補助經費支應。 

(九) 學校得以本補助經費辦理學生補救教學措施，兼任教師鐘點費支給規定如 

        下： 

１、 公立學校應依公立大專校院兼任教師鐘點費支給基準表核支。 



２、 私立學校得依公立大專校院兼任教師鐘點費支給基準表核支，超出前 

             開支給基準表者，應由學校配合款勻支。 

(十) 學校配合款應優先編列於本計畫中必要之出國計畫，以支應出國人員（包 

        括教職員生）所需國外差旅費，不得以本部補助經費支用之。學校推動國 

        際化計畫之經費，應以用於提升國內學生之國際化為限，計畫中有編列招 

        收外國學生經費者，由學校配合款勻支。 

(十一) 除人事費不得流入外，各子計畫間之經費或各子計畫內支用項目之經費 

          ，得在本部核定之經常門及資本門經費額度不變之原則下，由學校依實 

          際執行情形調整流用，其流用比率，流入數額部分不得超過原預算數額 

          之百分之二十，流出數額部分不得超過原預算數額之百分之三十。 

(十二) 本計畫之採購事宜應依政府採購法之規定辦理。 

(十三) 本計畫之國內差旅費支給應依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辦理，各計畫之執 

          行有出國之必要者，出國人員應依國外出差旅費報支要點核實報支，各 

          出國計畫授權各校自行從嚴覈實核定，免報本部。 

十一、其他： 

 （一）經費支用項目及基準除依本要點外，應依本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 

    撥結報作業要點、本部及所屬機關學校辦理各類會議、訓練講習 

    與研討會相關管理措施及改進方案、各機關學校出席費及稿費支 

    給要點及中央政府各機關用途別科目分類及執行標準表等規定辦 

    理。 

 （二）使用本部補助經費購買之財產應納入財產管理系統，並應貼妥「 

    ○○年度○○○○○○○○計畫經費補助」字樣之標籤，圖書期 

    刊等得以蓋印戳章代替。財產之使用年限及報廢應依相關規定辦 

    理，並將相關資料登錄備查。 

 （三）因中心學校應負責經費執行之管控及核結，除依前二款規定辦理 

    外，並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1.分配各夥伴學校執行之經費，由各夥伴學校備領據向中心學校請 

    款並撥付後，其經費報銷、支出憑證、「經費收支結算表」及「 

    經費收支執行報告表」，應由各夥伴學校分別審核（填報）後， 

    將「經費收支結算表」及「經費收支執行報告表」送中心學校彙 

    整，中心學校仍應負經費執行之管控責任及向本部辦理結案事宜 

    。 

   2.本計畫所屬財物之歸屬及保管： 

    (1)區域教學資源中心之資源應開放予各校共享，藉由區域教學資 

     源中心建立資源整合機制，達資源利用之最大功能。中心學校 

     所購置之固定資產，應以發揮跨校間合作利益為前提，並提供 

     區域內各校借用及共享。 

    (2)執行計畫學校（包括配合計畫分配各夥伴學校執行者）有固定 

     資產之添置者，應由學校財產管理人員驗收蓋章，列入財產目 

     錄。 

    (3)計畫內所購置之財產，計畫執行學校於計畫完成後，或因故無 

     法繼續執行時，為免閒置，得依相關規定，商請計畫執行學校 

     撥借其他機構使用。 

 （四）各計畫執行學校不得向本部其他單位或其他機關申請補助相同之 

    計畫，經查有不符規定或不實之支出，所列支之費用不予核銷且 

    追繳外，應負相關責任，並酌予刪減、停撥次年度之經費補助或 

    終止補助。 

 


